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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0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5亿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

向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5亿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到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

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5亿元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现就相关担

保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顺威” ）因经营需要，向武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农商银行” ）汉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5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赛特” ）因

经营需要，向武汉农商银行汉南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 公司为上述贷款分

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近期，公司与武汉农商银行汉南支行分别签订了关于上述贷款的《保证合同》（合同

编 号 ：HT0113903010920200618001-01） 及 《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HT0113903010920200618002-01）。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授权的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因此

无需另行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后（截至2020年7月22日），公司为前述两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

下：

被担保方

2020年度已签署担保合同

的担保金额

已提供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剩余2020年度内可用担保

额度

武汉顺威 500万元 500万元 3,500万元

武汉赛特 500万元 500万元 1,500万元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公司名称：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3778195806J

注册地点：武汉市汉南区汉南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莫绮颜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智能电子、电器产品及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

售；模具、塑料制品设计、制造及销售；五金交电、照明灯具的技术开发、销售与安装及相关售后

服务；包装、包材的设计、生产及销售；工程塑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汽车、模具、塑胶及电子信

息技术咨询；国内一般商品的贸易；普通货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元

2019-12-31/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3-31/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333,306.00 118,498,696.30

负债总额 98,994,175.59 76,221,867.9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98,994,175.59 76,221,867.9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44,339,130.42 42,276,828.32

营业收入 162,211,807.27 9,925,452.52

利润总额 -3,301,434.00 -2,749,736.13

净利润 -2,536,133.92 -2,062,302.10

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被担保公司名称：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8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3052007749P

注册地点： 武汉市汉南区经济开发区（武汉高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号厂房第

1-2层

法定代表人：晏伟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橡胶和塑料制品（含改性塑料、高压塑料管构件、汽车工程塑料构件、机车

工程塑料构件、电子塑料件、自动化滴灌设备）的制造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单位：元

2019-12-31/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3-31/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254,791.19 37,971,447.12

负债总额 3,541,783.85 2,825,469.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3,541,783.85 2,825,469.5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34,713,007.34 35,145,977.61

营业收入 42,332,154.72 4,415,386.66

利润总额 3,398,695.37 509,376.79

净利润 3,007,523.91 432,970.27

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0113903010920200618001-01）

借款人：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南支行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0113903010920200618002-01）

借款人：武汉顺威赛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南支行

3、上述《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2）保证有效期（即债权确定期间）：一年。

（3）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

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

加而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4.5

亿元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

度为人民币4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33%。公司对子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9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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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比例超过

1%

暨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大股东蔡东青先生和蔡晓东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本次减持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6）， 称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即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9月30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

竞价方式各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571,59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合计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7,143,1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公司大股东蔡晓东先生计

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 即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9月

30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571,59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2020年7月21日，公司收到蔡东青先生和蔡晓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进展的告知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截至2020

年7月21日，蔡东青先生和蔡晓东先生累计减持股份比例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现将其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蔡东青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7月13日 10.18 4,062,800 0.2994%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0日 8.25 1,617,300 0.1192%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1日 8.44 11,954,200 0.8808%

小计 ——— 17,634,300 1.2994%

蔡晓东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1日

8.44 4,970,000 0.3662%

8.72 8,590,000 0.6329%

小计 ——— 13,560,000 0.9991%

合计 ——— 31,194,300 2.298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蔡东青

合计持有股份 579,331,285 42.6870% 561,696,985 41.3877%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79,331,285 42.6870% 561,696,985 41.38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蔡晓东

合计持有股份 123,041,442 9.0661% 109,481,442 8.0670%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3,041,442 9.0661% 109,481,442 8.06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蔡东青先生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中434,498,464股为高管锁定股，蔡晓东先生

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中108,504,000股为高管锁定股。

二、股东减持比例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蔡东青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清风北街*********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蔡晓东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清风南街*********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14日至2020年7月21日

股票简称 奥飞娱乐 股票代码 002292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

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蔡东青） 13,571,500 1.0000%

A股（蔡晓东） 13,560,000 0.9991%

合 计 27,131,500 1.999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蔡东青 575,268,485 42.3877% 561,696,985 41.3877%

蔡晓东 123,041,442 9.0661% 109,481,442 8.0670%

李丽卿 21,326,715 1.5714% 21,326,715 1.5714%

合计持有股份 719,636,642 53.0252% 692,505,142 51.02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9,636,642 53.0252% 692,505,142 51.02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蔡东青先生和蔡晓东先生已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0年6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及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 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披露日，拥有的权益累计减少比例

为1.9991%；

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蔡东青先生及蔡晓东先生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蔡东青先生和蔡晓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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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8,265,3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34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季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张伟良、董事史录文、独立董事叶雪芳、独立董事

徐冬根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俊德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袁振贤，副总

裁徐春玲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360,514 98.6892 11,363,780 1.2511 541,100 0.0597

2、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度与省国贸集团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006,104 99.5210 1,254,150 0.3346 541,100 0.1444

鉴于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 ）全资子公司浙江省中

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省国贸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浙江

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特集团）成为本公司新的关联方，同时本公司与英特集团

以往多年来有药品购销业务方面的持续合作， 因此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规范要求，同

意参照并结合双方以往和前期已发生的交易规模以及经营计划等，预计在2020年7-12月期

间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与英特集团（包括下属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5亿元人民币（含税），具体的交易产品、金额和实施时间等由双方相关单位依法依规签

署交易协议和执行。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3.01�应春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4,952,157 99.6352 3,098,137 0.3411 215,100 0.023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 3.02�吴仲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5,926,844 99.7425 1,797,450 0.1978 541,100 0.059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事项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4.01 胡季强 903,169,109 99.4388 是

4.02 罗国良 905,371,630 99.6813 是

4.03 程兴华 903,587,619 99.4849 是

4.04 谌明 903,638,127 99.4905 是

4.05 汪洋 903,604,125 99.4867 是

4.06 胡北 903,075,507 99.4285 是

4.07 杨俊德 903,051,608 99.4259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事项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5.01 吕久琴 903,660,905 99.4930 是

5.02 董作军 903,542,301 99.4799 是

5.03 吴永江 903,464,395 99.4714 是

5.04 刘恩 903,401,899 99.464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12,769,023 51.7511 11,363,780 46.0558 541,100 2.1931

2

公司关于预计2020

年度与省国贸集团

下属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22,878,653 92.7240 1,254,150 5.0829 541,100 2.1931

3.01 应春晓 21,360,666 86.5718 3,098,137 12.5563 215,100 0.8719

3.02 吴仲时 22,335,353 90.5221 1,797,450 7.2848 541,100 2.1931

4.01 胡季强 19,577,618 79.3454

4.02 罗国良 21,780,139 88.2719

4.03 程兴华 19,996,128 81.0416

4.04 谌明 20,046,636 81.2463

4.05 汪洋 20,012,634 81.1085

4.06 胡北 19,484,016 78.9660

4.07 杨俊德 19,460,117 78.8692

5.01 吕久琴 20,069,414 81.3386

5.02 董作军 19,950,810 80.8579

5.03 吴永江 19,872,904 80.5421

5.04 刘恩 19,810,408 80.28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比例98.6892%，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

案同意比例99.5210%，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久华、傅立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经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浙江广策律师事务

所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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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0年7月22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预

通知、正式通知和补充通知分别于2020年7月10日、7月15日和7月17日以书面、传真、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0人。独立董事吕久琴因出差在外无法

参会，委托独立董事董作军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会议

由胡季强董事主持。 浙江省国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姜巨舫先生和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杭烈先生应邀列席会议，公司监事应春晓、吴仲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金

祖成和律师陶久华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选举胡季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二、选举罗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胡季强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金祖

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根据胡季强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罗国良先生

为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罗国良总裁提名，同意聘

任谌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罗国良总裁提名，同意

聘任徐春玲女士、袁振贤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上述第三、四、五、六项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公司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及规范治理需要，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谌明先生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其具备与行使上

市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未发现有《公司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同意聘任谌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职务。

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陈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

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修改《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细则》如下条款：

1、 原第一章第二条：“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设立

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或

议案，对董事会负责。 ”

修改为：

第一章第二条：“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设立的专门

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或议案，对

董事会负责。 ”

2、原第二章第五条：“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主

持委员会工作；召集人在委员内选举，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

修改为：

第二章第五条：“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召集人一名，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召集人

在委员内选举，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

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如下条款：

1、 原细则名称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

则》”

修改为：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2、原第一章第二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设立的专门工作

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负责制定、审查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对董事会负责。 ”

修改为：

第一章第二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

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负责制定、审查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对董事会负责。 ”

3、 原第二章第四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占二

名。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四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三名。 ”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修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如下条款：

原第二章第六条：“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成员均须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会工

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其中独立董事二名，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会

计人士。 ”

修改为：

第二章第六条：“审计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成员均须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会工作

职责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会计

人士。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和规范治理需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胡季强董事、罗国良董事、汪洋董事、董作军

独立董事、吴永江独立董事，其中胡季强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程兴华董事、胡北董事、刘恩独立董事、吕久琴独

立董事、吴永江独立董事,其中刘恩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谌明董事、杨俊德董事、吕久琴独立董事、刘恩独立董事、

董作军独立董事，其中吕久琴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实行年薪制，2020年度薪酬标准范围拟确定为人民币100万

元—200万元（含税）/人/年。 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

员的岗位履职和绩效等制订年度薪酬的具体方案，其中除总裁外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按

照总裁年薪的50%—70%比例确定。

同意授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具体方案以及相

应的考核、发放事宜，相关具体方案确定后报告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医药行业与本地区人

力资源市场情况，有利于完善公司高管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及管控体系，同意对股份公司总部组织机构调整设置如下：

（一）原有职能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运营管理部和研发技术部根据部

门职能变化， 名称分别调整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行政管理部 （办公

室）、产业管理部和研发注册管理部。新设公司运营管理部，原有的其他职能部门名称不变。

公司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和服务职能。

1、新设公司运营管理部：主要职能是，根据公司整体经营战略目标，强化公司内外部及

下属各子公司间经营活动的协调，推动公司内外部资源共享与整合。

2、原运营管理部职责调整至产业管理部，并根据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好产业资源

整合以及整体规划管理等工作。

3、原政策事务部的药品注册管理职责调整至研发注册管理部，并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协调药品注册、专利和科技项目申报，负责办理公司药品注册等各事项。

4、审计督察部进一步加强完善法务等有关工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

则、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做好内部规范化建设和风险管理工作。

（二）新设立公司药品研发中心、国际业务部，作为公司业务支持与服务机构

1、公司药品研发中心：主要职能是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研发产品管线和人才梯队，促

使公司内部各相关功能模块整合，加强公司创新药研发的核心能力建设和竞争力。

2、公司国际业务部：主要职能是进一步拓展公司的国际市场业务，强化国际市场营销

规划、产品规划、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拓展与体系建设。

（三）调整设置公司所属事业部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新设立公司非处方药事业部，公司植物药事业部更名为中药植物

药事业部，公司中药资源事业部更名为中药材饮片事业部，原公司新零售事业部和大健康

事业部合并设置为公司健康消费品事业部， 公司化学药事业部和工业大麻事业部名称不

变。 公司根据下属企业的产业与经营类型以及业务市场相似特点等调整下属有关子公司

（销售、生产型企业）归属纳入到相关的公司事业部。 公司各事业部对归属于其的相关业务

板块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行全程组织和管理。 同时，公司可根据有关子公司实际情况和特

殊需要，将部分子公司纳入公司管理总部直接管理。 归属公司各事业部、管理总部的相关子

公司和单位及管理方案具体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利于提升专业化协同、经济效益与核

心竞争力等的要求研究确定，并报告公司董事会。 有关新设和调整后的事业部主要职能如

下：

1、 非处方药事业部： 主要负责公司重点非处方药产品业务的战略规划制定与组织实

施，组织开展非处方药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积极推动业务创新和发展。

2、健康消费品事业部：主要负责公司眼健康产品、保健品、营养食品等健康消费品业务

的战略规划制定与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健康消费品生产经营业务，积极推动业务创新和发

展。

3、中药植物药事业部：主要基于中药与植物药全产业链业务，以心脑血管、泌尿、精神

等治疗领域为重点和打造相关核心产品及品牌为目标， 负责制定战略规划并组织实施，组

织开展中药植物药生产经营业务，积极推动业务创新和发展。

4、中药材饮片事业部：统筹规划公司中药材、中药饮片等中药资源的经营和发展战略，

负责公司中药资源采购、种植、研发、药材和饮片加工及销售等相关业务的统筹经营和管理

等，积极推动业务创新和发展。

公司化学药事业部和工业大麻事业部基本职能不变。

经本次调整后，公司总部机构调整为十一个管理职能部门、四个业务支持与服务管理

机构和六个事业部。

管理职能部门为：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部、行政管理部（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财务管理部、运营管理部、市场管理部、政策事务部、研发注册管理部、产业管理部、审计

督察部和投资管理部。

业务支持与服务管理机构为：药品研发中心、数字化管理中心、采购管理中心和国际业

务部。

公司事业部为：非处方药事业部、健康消费品事业部、中药植物药事业部、化学药事业

部、中药材饮片事业部和工业大麻事业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1、胡季强，中国籍，男，1961年2月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工商管理博士，中

共党员，执业药师、药学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为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担任本公司第三届至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康恩

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云南

喜满家生物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

阳市咱老家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云南康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76,079,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

2、罗国良，中国籍，男，1962年11月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大专学历，新加坡国立大

学企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副主任中药师，杭州市下城区

政协委员。 曾任浙江省医药药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美罗医药公司总经理，大连美

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董事，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

罗国良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罗国良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谌明，中国籍，男，1976年12月生，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中化蓝天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化太仓化

工产业园财务总监等职务，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谌明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谌明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金祖成，中国籍，男，1975年2月生，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浙江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曾任职浙江医院、International� SOS（国际SOS紧急救援中心）从事临床医生工

作，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长办公室主任，任本

公司董事长助理兼投资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

金祖成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金祖成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徐春玲，中国籍，女，1968年10月生，浙江工业大学轻工业工程系本科毕业，生物医药

专业正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中共党员。 曾在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康恩贝集团

公司、本公司历任部门副经理、经理、质量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任杭州康恩

贝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及本公司副总裁职务。 现任康恩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裁。

徐春玲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徐春玲女士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袁振贤，中国籍,女,1976年11月生,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中共党员。 曾历任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

中心副总经理兼财务审计部部长，及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

总裁。

袁振贤女士持有公司30,000股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袁振贤女士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7、陈芳，中国籍，女，1972年1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先后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办公室、投资发展部和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近五年曾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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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2日在杭州市滨

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叶剑锋因事请假无法参会，

委托监事吴仲时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应春晓监事主持。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选举应春晓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情

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附：应春晓女士简历

应春晓，中国籍，女，1974年4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位，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浙江

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

席。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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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关于

公司监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公司总裁，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以及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等议

案；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董事长：胡季强

副董事长：罗国良

非独立董事：谌明、程兴华、汪洋、胡北、杨俊德

独立董事：吴永江、董作军、吕久琴、刘恩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1）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胡季强董事、罗国良董事、汪洋董事、董作军

独立董事、吴永江独立董事，其中胡季强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程兴华董事、胡北董事、刘恩独立董事、吕久琴独

立董事、吴永江独立董事,其中刘恩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谌明董事、杨俊德董事、吕久琴独立董事、刘恩独立董事、

董作军独立董事，其中吕久琴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监事会主席：应春晓

非职工代表监事：吴仲时

职工代表监事：叶剑锋

四、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裁：罗国良

副总裁：徐春玲、袁振贤

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谌明

董事会秘书：金祖成

以上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监管

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被列入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人员名单。

以上人员的提名、聘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具备任职资格，任职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至公司十届董事会、监事会届满时止。

金祖成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审核通过，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的资格。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部分董事调整和离任情况

由于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伟良先生、余斌先生、史录文先生，独

立董事叶雪芳女士、曾苏先生、徐冬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伟良先生、余斌先生、史录文先生、叶雪芳女士、曾苏先生、徐冬根先生在担任公司董

事期间，恪尽职责、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六位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人员简历

1、胡季强，中国籍，男，1961年2月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工商管理博士，中

共党员，执业药师、药学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为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担任本公司第三届至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康恩

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云南喜满家生物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阳市咱老家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云南康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176,

079,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

2、罗国良，中国籍，男，1962年11月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大专学历，新加坡国立大

学企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副主任中药师，杭州市下城区

政协委员。 曾任浙江省医药药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美罗医药公司总经理，大连美

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董事，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3、谌明，中国籍，男，1976年12月生，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中化蓝天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化太仓化

工产业园财务总监，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程兴华，中国籍，男，1963年6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

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副研究员。 曾任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法务总监、总

经理，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产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5、汪洋，中国籍，女，1981年4月生，第二军医大学生药学专业博士毕业，医学博士学位，

副主任中药师，执业中药师，现为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担任浙江英特医药

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钱王中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胡北，中国籍，男，1987年10月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康恩贝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浙江宝芝林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副总裁。 现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至心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康恩

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凤登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7、杨俊德，中国籍,男，1960年2月生，武汉工学院管理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

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所属省工程咨询公司外资部、咨询评估部副主任、主任，浙江浙经资产

评估公司资产评估部、投资咨询部主任，本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第四届至九届董事会秘

书、副总裁，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云南康麻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2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7%。

8、吕久琴，中国籍，女，1966年9月生，民盟盟员，复旦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导。 曾任河南轻工业干部学校助

教、讲师，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导，2007年5月至今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任教，

并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财税政策、政府补贴、企业研发投资

及创新等。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9、董作军，中国籍，男，1970年3月生，中共党员，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

学位，获得执业律师资格。曾任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处长，2013年11月至今任浙江

工业大学讲师，2016年11月至今任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并任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0、吴永江，中国籍，男，1962年10月生，民进会员，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药学

院教授。 曾任浙江医科大学讲师、副教授，1998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学任教，现任浙江大学现

代中药研究所所长、药物分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杭州泽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泽达慧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泽达

天健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苏州泽达兴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洛阳泽达慧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监事，并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

药质量分析、中药先进制造及全程质量控制等。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1、刘恩，中国籍，男，1963年7月生，中共党员，华东政法学院本科学历，博士学位，一级

律师。 曾就职于浙杭律师事务所（原杭州市第一律师事务所），2009年至今，就职于浙江智

仁律师事务所，现任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兼任杭州市律师协会党委委员、

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浙江省法学会中小企业法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并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2、应春晓，中国籍，女，1974年4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曾任浙

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主席。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3、吴仲时，中国籍，男，1963年7月生，杭州商学院财会专业本科学历，上海财经大学硕

士，中共党员，副教授。 曾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至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本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主席，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现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总裁、财务总监，江西龙虎山丹霞国际养生谷有限公司董事长，兰溪市兰信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浙江凤登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仙鹤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云南康麻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任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201,87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76%。

14、叶剑锋，中国籍，男，1973年9月生，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曾担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经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

理、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院总经理、浙江康恩贝药品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浙

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植物药事业部总经理、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任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15、金祖成，中国籍，男，1975年2月生，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浙江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曾任职浙江医院、International� SOS（国际SOS紧急救援中心）从事临床医生工

作，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长办公室主任，任本

公司董事长助理兼投资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6、徐春玲，中国籍，女，1968年10月生，浙江工业大学轻工业工程系本科毕业，生物医

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中共党员。 曾在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康恩贝集

团公司、本公司历任部门副经理、经理、质量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任杭州康

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及本公司副总裁职务。 现任康恩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裁。 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17、袁振贤，中国籍,女,1976年11月生,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硕士学位,高级会计

师，中共党员。 曾历任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

理中心副总经理兼财务审计部部长，及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

副总裁。 袁振贤女士持有公司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1%。


